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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合同变更、转让和终止 

 

37.合同变更  

合同履行中发生下列情形，三方应协商修改合同相关条款：  

（1）改变供电方式；  

（2）增加或减少受电点、计量点；  

（3）增加或减少用电容量；  

（4）电费计算方式变更；  

（5）用电方对供电质量提出特别要求；  

（6）产权分界点调整；  

（7）违约责任的调整；   

（8）由于供电能力变化或国家对电力供应与使用管理的政策调
整，使订立合同时的依据被修改或取消；  

（9）其他需要变更合同的情形。  



38.合同变更程序  

合同如需变更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1）一方提出合同变更请求，三方协商达成一致； 

（2）三方签订《合同事项变更确认书》（附件七）。 

39.合同转让  

39.1 未经另外二方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权利和义 务转让给第三方。  

39.2 售电方和用电方终止/解除双方签订的购售电合同，应在购 售电合同终止前
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输（配）电方；
因用电方与售电方解除购售电合同，本合同中有关售电方的权利
义务终止，有关输（配）电方和用电方的约定在未签订新的供用电合 同前仍继续适用。  

39.3 售电方主体资格丧失或被政府*部门强制退出时，用电方应
及时更换新售电方并重新签订《江苏输（配）电公司、售电公司、用 电方三方购售电合同》。  

39.4 用电方发生以下情况，由输（配）电方提供保底供电服务。 

（1）未能及时完成新三方合同签订；  

（2）主体资格丧失；  

（3）被政府*部门强制退出；  

（4）其他需要保底供电服务的情况。  

40.合同终止  

40.1 合同因如下情形终止： 

（1）用电方依法宣告破产；  

（2）合同依法或依协议解除；  

（3）合同有效期届满，三方未就合同继续履行达成有效协议。  

 40.2 合同终止，不影响合同既有债权、债务的依法处理。  

40.3 合同终止后，输（配）电和用电双方应相互配合，解除双
方设施的物理连接，如用电方不予配合的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输
（配）电方有权操作或更动有关供电设施，单方解除双方设施的物理 连接。  

41.保密义务  



41.1 任何一方及其工作人员应对本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了解
到的涉及到另二方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尚未公开的有关信
息承担保密责任，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。三方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：  

（1）未经一方书面同意，另二方不得将上述保密信息披露给任 何第三人；  

（2）不得将上述保密信息用于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。  

41.2 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至保密信息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一
方书面解除另二方此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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